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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者議論宗教，豈可有雙重標準 

釋昭慧 

  拜讀瞿海源先生大作〈檢討 1998 的社會情勢〉（時報元旦第八版）中有關「迎佛牙」或「迎玄奘頂骨舍利」

之高論，深覺學者言論之可貴，貴在持平而有良心，但是長久以來，我佛道二教人士莫不詫異瞿先生之言論，獨苛待於

佛道二教，卻假裝看不到其它宗教更明顯的「政教分際」問題。 

  例如：對於「迎佛牙或迎玄奘頂骨舍利」，政府首長到場致賀，被責以不知「嚴守政教分際」，但是對於行政首長

以「行憲紀念日放假」之障眼手法獨慧少數人口的外來宗教，卻始終緘默無言。考諸世界，無一國因「行憲」而放假，

請問瞿先生，這個年年耶誕強迫非基督徒一齊放假的障眼手法，是否也是實施週休二日制之後應該大大過問的「政教分

際」？ 

  再者，年年耶誕，不乏行政首長參與同歡，有的縣市甚至聯合教會辦理「平安夜」之類晚會活動，今年更是新舊市

長與候選人齊聲高唱耶誕歌曲於市府廣場之前；請問瞿先生，這是宗教活動還是政治活動？為何我們從未看到瞿先生暢

言高論，責其應守「政教分際」？ 

  筆者自信，身為佛門中人，還有此雅量可以隨喜政治人物參加（乃至主辦）耶誕慶典。更何況，宗教活動有政治人

物到場，政治場合染上宗教氣息，這都扯不上什麼「政教分際」，因為，即使是無信仰的政治人物，也大可以把宗教活

動當作是民間的社團活動之一；到場致意，是表達對於民間活動的關注，實不須扣上「政教分際」的帽子，拿來大作文

章！即使是美國總統柯林頓先生，也常在公開的宗教場合出現；王建瑄先生競選台北市長時滿口聖經與聖詩，佛教徒也

不以為忤。台灣政治人物一會兒以摩西自況，一會兒以約書亞自居，吾人亦司空見慣，獨不知事事苛求佛教之「政教分

際」的社會學者，對於同樣是宗教的社會現象，為何於彼鼓噪不已，而卻於此出奇緘默？學術難道竟容許有雙重標準？ 

  還有，佛牙真假容或難知，玄奘舍利則有據可考。瞿先生滿紙輕蔑之言，已不是針對「真假」，而是嘲其「拜物」！

然而，縱使緬念先人而祭其遺骨，尚且不應將其輕辱為「拜物主義」，而應從中看到「慎終追遠，民德歸厚」的良善風

俗之深遠意義，更何況是古聖先賢之遺跡遺物，對其供奉禮敬，充其量不過是「見賢思齊」，生懷古之幽情而已，何「拜

物」之有？將對佛陀與高僧崇敬的表現方式譏為「拜物」，已然觸犯刑法之「褻瀆宗教祀典罪」，尚幸佛教界溫厚，不

加追究，然而學者「目無法紀」而肆意傷人宗教的錯誤示範，是不是也應受到公評？   

  八八年元旦，於雙林寺 

刊於八十八年元月二日《中國時報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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讀《大毘婆沙論》劄記    論師的聖果觀（三） 

釋悟殷 

肆、阿羅漢有退、無退 

 

  一、阿羅漢有退、無退 

 

  關於阿羅漢聖者有退還是無退的問題，《異部宗輪論》說：大眾部主張前三果有退，而「阿羅漢無退義」；有部主

張初果無退，而二、三果乃至「阿羅漢有退義」（大正 49.15 下，16 中）；經部師主張預流果無退，「阿羅漢亦無退義」

（大正 29.130 上），中間二果有退。然《雜阿含經》說： 

若比丘得阿羅漢，盡諸有漏，離諸重擔，逮得己力，盡諸有結，心正解脫：如是像類比丘，我不為說不放逸行。……若諸

比丘在學地者，未得心意增上安隱向涅槃住，如是像類比丘，我為其說不放逸行。（大正 2.53 下） 

  由《雜阿含》的經文，可知阿羅漢〔比丘〕已斷盡一切煩惱，得無漏心解脫，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：我生

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受後有。既然如此，何以部派中仍為其有退、無退而諍論不息呢？他們的諍論點在那裡？

以下分別討論之。 

  大眾部「阿羅漢無退義」，《大毘婆沙論》只說分別論者主張阿羅漢無退，未說大眾部，然論中所引分別論者之學

說，和大眾部義大體相同〔註 15〕，故今即依據分別論者之說法加以探討。 

  分別論者認為阿羅漢無退，因為「煩惱斷已，畢竟不退」（大正 27.311 下），亦即： 

定無退起諸煩惱義。……如瓶破已，唯有餘瓦，不復作瓶；諸阿羅漢亦應如是，金剛喻定破煩惱已，不應復起諸煩惱退。

如燒木已，唯有餘灰，不還為木；諸阿羅漢亦應如是，無漏智火燒煩惱已，不應復起諸煩惱退。（大正 27.312 中） 

隨眠是纏種子，隨眠自性心不相應，諸纏自性與心相應。纏從隨眠生，纏現前故退。諸阿羅漢已斷隨眠，纏既不生，彼

云何退？故說無退，是應正理。（大正 27.313 上） 

  既然阿羅漢已斷盡一切煩惱，甚至與心不相應之隨眠（煩惱種子）都斷了，怎麼可能再現起煩惱？所以阿羅漢不會

再退墮了。有部卻認為「阿羅漢有退義」，因為「煩惱斷已有退」（大正 27.311 下），亦即：「有退起諸煩惱義」（312

中）。若無退者，便違契經。於是論者舉了三個聖教量。第一，經云：阿羅漢有兩種：一、退法，二、不退法。第二，

經云：由五因緣，令時解脫阿羅漢退〔註 16〕，隱沒忘失。五種因緣是：一、多營事業；二、樂諸戲論；三、好和鬥諍；

四、喜涉長途；五、身恆多病（大正 27.3 下；312 中）。第三，經云：有阿羅漢名瞿底迦，是時解脫，六反退已，於第

七時，恐復退失，以刀自害而般涅槃〔註 17〕。由此故知：阿羅漢定有起煩惱退（312 中）。不過，這起煩惱退的，在

二種阿羅漢中，是「時解脫阿羅漢」，至於「不時解脫阿羅漢」是不會退的。 

  分別論者說阿羅漢無退，有部卻說阿羅漢有退，那麼，有部如何通釋分別論者所引瓶破無瓶、火燒木成灰之現喻呢？

論主說：不必須通。譬喻非三藏，但是世間粗淺現喻，不應引世間法，難賢聖法。而且： 

如瓶破已，必有餘瓦，得阿羅漢已，有餘煩惱不？若有煩惱者，應非阿羅漢；若無煩惱者，即義與喻別，不應為證。如

燒木已，定有餘灰，得阿羅漢已，有餘煩惱不？若有煩惱者，應非阿羅漢；若無煩惱者，則義與喻別，不應為證。然世

間木無被燒義，但木極微與火極微為因已滅，此火極微與灰極微為因已滅。 

〔婆沙論者〕應作是說：木是火因，火是灰因，而世間想，謂火燒木，令木成灰。木既滅已，猶有餘灰，非全無物，故

喻與法義不相似。又阿羅漢斷諸煩惱，非令全無，過去、未來煩惱性相猶實有故。若相續中違煩惱道未現在前，爾時是

煩惱未斷；若相續中違煩惱道已現在前，斷諸繫得，證離繫得〔註 18〕，不成就煩惱，名煩惱已斷。應作是說：修習聖

道是希有事，今阿羅漢雖斷煩惱而不令無，是故尊者妙音說曰：「煩惱不在自身中行，說名為斷，非令全無。如說天授

舍宅中無，非謂天授餘處亦無。」煩惱斷時，應知亦爾，過去有故，若遇退緣為因，引生未來煩惱，故必有起煩惱退義。



 

（大正 27.312 中--下） 

  有部論師以為：「譬喻」不是經律論三藏，不能類比聖教。並將分別論者「瓶破無瓶、火燒木成灰」等譬喻之錯誤

加以分析；譬喻既有錯失，如何能類比於阿羅漢之斷除煩惱？分別論者和有部，都承認阿羅漢已斷盡煩惱了，而彼此的

諍論點是：分別論者是主張過未體無、現在實有的，又主張「心性本淨，客隨煩惱之所雜染，說為不淨。……隨眠異纏，

纏異隨眠。應說隨眠與心不相應，纏與心相應」（大正 49.15 下--16 上）。眾生既然「心性本淨」，何以還是凡夫，不

是聖人？原因在於「客隨煩惱之所雜染」。這「客隨煩惱」，就是「與心不相應」的「隨眠」。因為纏是現行煩惱，隨

眠是煩惱之種子，所以說「隨眠與心不相應，纏與心相應」。阿羅漢不僅斷除了現行纏，連隨眠種子都斷盡了，怎麼可

能再現起煩惱退！而有部是三世實有論者，以三世實有的立場說，阿羅漢已斷盡煩惱，但「過去、未來煩惱性相猶實有」

（大正 27.312 下），並未消失，遇到退緣，還可能現前。所以當問：阿羅漢退，是煩惱現前故退？還是退已煩惱現在前？

論者說是「煩惱現前故退」（大正 27.313 下，註 19）。不過，煩惱現前故退，是指退阿羅漢果位之「位退」，不說「根

性」，因為煩惱現前時，退失的是勝功德果位；若是退種性，不用煩惱現前，不退失勝功德的阿羅漢果位，即有退種性

者（大正 27.314 中）。 

  有部指出分別論者之喻過，證成斷盡煩惱的阿羅漢有現起煩惱退。而分別論者如何解釋會通有部論師所引瞿底迦自

殺之事呢？ 

   答：退時退道非果，以沙門果是無為故。（大正 27.312 下） 

分別論者說瞿底迦阿羅漢退時，是退無學聖道，而非退失聖果，因沙門果是無為法，無為法無有造作，不可能退。但這

仍遭受有部論師的質疑，這又關係著兩家思想之歧異。因為分別論者主張：四沙門果唯是無為；婆沙論師卻認為：沙門

果亦有為，亦無為〔註 20〕。所以論主接著質疑分別論者： 

問：既許有退，退道、退果有何差別而說無退？又彼許退無學道時，為得學道？為全不得？若得學道，果亦應退，非無

學果成學道故。若全不得，便有大過，退無學道不得學道，若爾，應住異生位故。若非異生、及學、無學，應離凡聖，

有別有情；許即便非世尊弟子。故應許有起煩惱退。（大正 27.312 下） 

  論主以兩難手法質問：既然你認為阿羅漢有退，那麼，退道和退（沙門）果有什麼差別？又阿羅漢從無學道退時，

是得（初、二、三果之）學道？還是全不得？若得學道，則沙門果亦應退，因為阿羅漢的沙門果不是由學道所成就的。

若全不得，便有大過。因為退無學道時，若不得學道，則是異生（凡夫）。若不是異生，也不是學、無學，那豈不是離

於凡夫聖人，還有別類有情了？又如果是異生，便非世尊弟子；因為異生不是世尊弟子故（大正 27.275 上，694 上）。 

  以上，是分別論者和有部論師在有關阿羅漢有退、無退問題方面的諍論。他們各自發揮自宗的思想，所以彼此無有

交集。最後有部論師甚至批評分別論者是「無知果，是黑闇果，是無明果，是不勤方便果」（大正 27.313 上），才肯罷

休。 

  然而有部自宗異師在「阿羅漢有退」之共識下，仍有「異見」，茲表述如下： 

 

  二、退有自性或無自性 

 

  有部認為阿羅漢有退，那麼，「退」以何法為自性？《婆沙論》中有四說： 

有作是說：若起如是煩惱，諸纏現前故退，即以此法為退自性。 

〔論主：〕若作是說，退以不善、有覆無記為其自性。 

有餘師說：若退墮時，隨順退者，是退自性。 

〔論主：〕若作是說，以一切法為退自性，由退墮時，諸法皆有隨順退義。 

譬喻尊者：退無自性，唯假施設。所以者何？身中先有諸善功德，今遇 

退緣退失此法，有何自性？如人有財，為賊所奪。有人問曰：「汝今失財，以何為體？」財主答曰：「我本有財，今為

賊奪，但無財物，知有何體！」如人有衣，為他奪去，露形而住。有人問曰：「汝今無衣，以何為體？」衣主答曰：「我



 

先有衣，今被奪去，知有何體！」如人衣破，有人問曰：「汝今衣破，用何為性？」衣破者曰：「我衣先完，今衣破已，

知有何性！」如是身中先有勝德，今唯退失，有何自性！ 

〔論主〕評曰：退自性者，是不成就，無覆無記，即是非得，心不相應行蘊所攝，即在復有所餘如是類法，心不相應中

攝。應知退與順退法異，退以不成就、非得為自性，無覆無記，心不相應行蘊所攝；順退法以一切不善、有覆無記為其

自性。如僧破與破僧罪異，僧破以不和合為自性，無覆無記，心不相應行蘊所攝；破僧罪以虛誑語為自性。僧成就破，

破僧人成就罪。如是退與順退法異，故退自性決定實有，是不相應行蘊所攝，即是非得，其理應成。（大正 27.313 上--

中） 

  以上四種說法中，第四說是婆沙論正義。論主認為「退」有實在自性，並把「退」分為二：退法、順退法。退法，

以「不成就、非得為自性，無覆無記，心不相應行蘊所攝」；順退法，以「一切不善、有覆無記為其自性」。所以，前

三說都遭致論主批評。此中，較值得留意的是：第三說，譬喻尊者的「退無自性，唯假施設」。譬喻尊者，是有部中的

持經譬喻師，和有部論師在思想上有某種程度的差異。此處諍議點主要是「不相應行法」有無自性的問題。 

  非色非心之「不相應行法」，有得、非得、眾同分、命根、無想果、無想定、滅盡定、生、住、異、滅、名身、句

身、文身等（數量多少，部派所說不盡相同）。有部認為不相應行是實有的，而譬喻師卻主張其無實體性〔註 21〕。退，

是非得、不成就。所以，譬喻者之「退無自性」，也是「無實成就、不成就性」（大正 27.479 上--中），這是「不相應

行非實有」的一貫主張。而有部「退有自性」，是「成就、不成就實有」，這是「不相應行實有」的一貫立場。 

 

  三、退時住意識或五識身 

 

  阿羅漢退時，是意識的作用，還是前五識的作用？有部論師中有異論。毗婆沙師認為阿羅漢是：「住意地退，非五

識身」（大正 27.314 中）。《婆沙論》中，有人舉「鄔陀衍那事」、「猛喜子事」、「天帝釋事」〔註 22〕等，以證

明亦有住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識而退者，質疑論主何以說是「住意地退」？論主答以：「應知此等住意地退，由眼等識

引令起，故作是說，於理無違」（315 中）。但尊者僧伽筏蘇（眾世）就有不同主張： 

尊者僧伽筏蘇說曰：住五識退，於理何違？五識取境時，亦生煩惱故。謂對治力極羸劣者，眼見色等，亦容退故。 

〔婆沙論主〕評曰：應作是說：住意地退，非五識身，對違順境要有分起煩惱故。由此故說：若住意地，有六勝事不共

五識：一、退，二、離 

染，三、死，四、生，五、斷善根，六、續善根。（大正 27.315 中） 

  僧伽筏蘇說「五識取境時，亦生煩惱」，那是認為「五識亦能發身語業，作因等起及剎那等起」（大正 27.610 上）。

所以，阿羅漢可以由五識之分別，引發作用而退。他的見解，相似於大眾部、化地部「眼等五識身，有染有離染」（大

正 49.15 下，17 上）的思想。而有部則主張「眼等五識身，有染無離染，但取自相，唯無分別」（大正 49.16 中），自

然會認為：退是意識的作用，五識沒有分別力（唯自相分別，無計度、隨念分別），所以不同意僧伽筏蘇的看法。 

 

  四、佛陀有退或無退 

 

  以上是關於「阿羅漢有退」，有部自宗內之異師異見。最後再來討論大眾部和有部在「阿羅漢有退、無退」意見上

的難題。一、大眾部若認同大天五事，主張「有阿羅漢為餘所誘，猶有無知，亦有猶豫」，何以又說「阿羅漢無退義」

呢？二、有部主張「阿羅漢有退義」，佛亦是阿羅漢，那麼，佛陀是否也會退呢？ 

  關於第一個問題，大天五事，本文前曾加以探討，印順導師亦說：大天的羅漢「為餘所誘」，「猶有無知」，「亦

有猶豫」，都是習氣之一。阿羅漢斷除了煩惱，而習氣未盡。這習氣，是阿羅漢功德上的不究竟，然並不會影響他，再

繫縛他於生死流中。至於「阿羅漢無退義」，是就阿羅漢由金剛道斷除的煩惱不會再現起而說。阿羅漢斷除了的煩惱，

如果還會現起，那麼，眾生便永無解脫之日了！ 



 

  第二個問題，有部「阿羅漢有退義」，是「時解脫阿羅漢」，由五種因緣故，再起煩惱而退。至於佛陀是否有退？

有部論師說佛陀有退。因為： 

退有三種：一、已得退：謂先已得諸勝功德，遇緣而退。二、未得退，如伽他云：「我觀天、世間，退於聖慧眼，由耽

著名色，不見四真諦。」此頌意說：一切有情，若勤方便，皆應獲得諸聖慧眼，但由耽著名與色故，不能精勤修正方便，

於四真諦未得現觀，於聖慧眼有未得退。又如頌言：「愚夫眾所敬，是則為衰損，於頂而退墮，斷滅諸善根。」此頌佛

依天授（提婆達多）而說，謂彼已起暖善根，不久當起頂善根，中間貪著勝名利，故於頂善根有未得退，從此展轉斷滅

善根。諸如是等，名未得退。三、受用退：謂於已得諸勝功德，不現在前，如佛於已得諸佛功德，不現在前（獨覺、聲

聞等，亦爾）。（大正 27.315 中） 

在三種退中，佛有「受用退」。如佛「已得諸勝功德，不現在前」，即是受用退。有部中亦有說佛「全無退」者，然婆

沙正義是主張佛有「受用退」〔註 23〕的。那麼，如何知佛有受用退呢？論主說： 

答：契經說故。如契經佛告阿難：「如來所得四增上心現法樂住，我說於彼展轉有退。如與弟子共集會時，若不動心解

脫，身作證具足住，我說於彼都無有退。」由此知佛有受用退。（大正 27.316 上） 

  論主引契經說「如來所得四增上心現法樂住，我說於彼展轉有退」，證明佛有「受用退」。而所謂「四增上心現法

樂住」，是指四根本靜慮〔註 24〕。佛陀於四增上心現法樂住有退，意謂佛陀所得四根本靜慮，並非恆時現前。這也符

合於論主的「諸阿羅漢皆得靜慮，非皆能起靜慮現前」（大正 49.16 中）之主張。 

 

  五、結語 

 

  最後，把阿羅漢有退或無退，作個總結： 

  有部「阿羅漢有退義」，是指時解脫阿羅漢而言。因有部是三世實有論者，阿羅漢已斷盡煩惱，但「過去、未來煩

惱性相猶實有」，並未消失，遇到退緣，還可能現前而退失果位；若是退種性，則煩惱不現前亦有退。阿羅漢退時，是

住意識退，非五識身之作用，因為「眼等五識身，有染無離染，但取自相，唯無分別」故。又時解脫阿羅漢，在金剛喻

定唯一剎那，盡智流注，長時相續。從盡智出，或起無學正見，或起世俗心，而未起無生智。不動心解脫阿羅漢，金剛

喻定及盡智，唯一剎那，無生智流注，長時相續。從無生智出，或起無學正見，或起世俗心（大正 27.527 上--下）。所

以，「非諸阿羅漢皆得無生智」（大正 49.16 中），是指還會退墮的時解脫阿羅漢而言。 

  佛陀是阿羅漢，所以佛陀也有退。不過，佛陀的退，不同於時解脫阿羅漢的退。佛陀的退是「已得諸勝功德，不現

在前」的「受用退」。亦即佛陀所得四根本靜慮，有時並未現前，所以說「諸阿羅漢皆得靜慮，非皆能起靜慮現前」。

殺阿羅漢是五無間罪之一，若殺退失阿羅漢者，不得無間罪，因為退失阿羅漢果者，已成為有學聖者故。雖然退失阿羅

漢者，最後命將終時，必住無學，但是殺害者於「無學身無惡心故。殺害者但於有學身中起殺意及加行，非於無學；由

無無間因，故不得無間罪」（大正 27.620 上）。 

  大眾部的「阿羅漢無退義」，是就金剛道所斷的煩惱不會再現起而言。他是現在實有論者，「過去、未來非實有體」

（大正 49.16 上），不似有部三世實有論，雖斷而猶可現行。甚且「隨眠異纏，纏異隨眠」（大正 49.15 下），「隨眠

是纏種子……纏從隨眠生，纏現前故退。諸阿羅漢已斷隨眠，纏既不生，彼云何退？」（大正 27.313 上）雖然「餘所誘、

無知、猶豫」等習氣，使得所得的功德不夠圓滿，但是「所作已辦，無容受法」（大正 49.15 下，〔註 25〕），已通達

甚深緣起，不再執著我、我所為實有，繫縛生死的結已永盡無餘了，所以不會再退墮了。不過，若根據南傳《論事》，

東山住部、正量部認為：不管何種阿羅漢（時解脫、不時解脫），若前生誹謗阿羅漢，由此業因牽絆，今世雖證得阿羅

漢，亦會從阿羅漢果退轉下來（南傳 58.110--111）。這是非常特殊的說法。    

        

註 15：此處分別論者說：「隨眠是纏種子，隨眠自性心不相應，諸纏自性與心相應」（大正 27.313 上），據《異部宗



 
 

輪論》，大眾部亦說：「隨眠異纏，纏異隨眠。應說隨眠與心不相應，纏與心相應」（大正 49.15 下--16 上）。二者說

法相同，故此處分別論者之說法，可類比為大眾部。 

註 16：阿羅漢有二種： 

一、時解脫阿羅漢：1.待時方解脫：a.得好衣時：要得細軟鮮淨勝妙衣服時，乃得解脫。b.得好食時：要得美妙飲食，酥

蜜等時。c.得好臥具時：得厚軟臥具床褥等時。d.得好處所時：得寂靜處所勝妙房舍時。e.得好說法時：得如理應機教誡

教授時。f.得好補特伽羅時：得具勝德行，秉性柔和，易共住者，與共住時。2.依狹小道而得解脫：若極速第一生中種善

根，第二生中令成熟，第三生中得解脫，餘不定。3.依羸劣道而得解脫：於解脫善品加行，不能恆常殷重修故，若於日初

分修，於中後分則不能修；若於夜初分修，於中後分則不能修；雖暫能修而不殷重。4.依止增道而得解脫。5.依可引奪道

而得解脫：所修道可為適意不適意，饒益不饒益，樂苦資具之所引奪而得解脫。6.依五種種性道而得解脫：退法、思法、

護法、安住法、堪達法。 

二、不時解脫：不待時得解脫。（大正 27.525 上--下） 

註 17：《雜阿含經》有數則阿羅漢自殺的例子： 

1.瞿底迦（Godhika），六反退轉，擔心再退，舉刀自殺。（《雜阿含》，大正 2.286 上--中） 

2.求（德），是時解脫阿羅漢，六反退失，懼再退而自殺。（大正 2.382 下--383 上） 

3.跋迦梨（Vakkali），疾病困苦而自殺。（大正 2.346 中--347 中） 

4.闡陀（Channa），疾病困苦而自殺。（大正 2.347--中 348 中） 

註 18：1.離繫果：即解脫果、擇滅無為。「由慧盡法，名離繫果。滅故名盡，擇故名慧，即說離繫果。」（《俱舍論》，

大正 29.35 中） 

2.離繫得：即得離繫果。擇滅無為以無漏慧簡擇四諦之理，而得涅槃法，稱離繫得。 

註 19：問：阿羅漢退，為煩惱現前故退？為退已煩惱現在前？答：1.應作是說：煩惱現前故退（大正 27.313 下）。2.

有餘師：退已煩惱現在前（314 上）。3.婆沙論者：前說為善，要起煩惱現在前時乃成退，失勝功德故，此說退位。若退

性者，不必要起煩惱現前，不退無學位，有退性者故。（詳見大正 27.313 中--314 中） 

註 20：分別論者主張：沙門果唯是無為。此依契經。佛告比丘：「吾當為汝說沙門性及沙門果。云何沙門性？謂八支聖

道。……云何阿羅漢果？謂永斷貪瞋痴，及一切煩惱。」故說沙門果唯是無為（大正 27.336 下--337 上）。而論主卻認

為：沙門果亦有為亦無為。若沙門果唯無為者，便違契經。如契經說：「有行四向，有住四果。」此中住者，住有為果，

非無為果，以無為果不可住故（大正 27.337 上）。他們彼此的諍議，請檢閱《婆沙論》，大正 27.336 下--中。 

註 21：譬喻者主張「不相應行非實有」，如非得（退，大正 27.27 下，182 下，313 上--中）；名、句、文身（70 上）；

異生性（231 中--下）；命根（730 中）；有為相——生、住、 

異、滅（977 中）等，都無有實體。有部則認為都有實在自體。 

註 22：1.鄔陀衍那事，大正 27.314 中--下。2.猛喜子事，大正 27.314 中--315 上。3.天帝釋事，大正 27.315 上--中。 

註 23：問：已得、未得、受用等三退，佛、獨覺、聲聞，各有幾種？答：1.佛有受用退；獨覺有未得、受用退；聲聞乘

中，不時解脫阿羅漢有未得、受用退，時解脫具三種退。2.有說：佛全無退；獨覺唯有受用退；聲聞乘中，不時解脫唯有

受用退，時解脫有已得、受用退。3.〔論主〕評曰：此二說中，初說為善。諸佛定有受用退故，獨覺、聲聞於勝根性，有

欽慕故，時解脫者有可轉作不時解脫，如何說彼無未得退。（詳細情形，請檢閱大正 27.315 中--316 上） 

註 24：增上心所現法樂住，即四根本靜慮，見《婆沙論》，大正 27.417 上--418 中。 

註 25：「所作已辦，無容受法」，窺基法師釋云：「所作已辦」，謂諸無學。「無容受法」，不取於境差別相故。若緣

境時，但知因緣所生之法，不執不取境差別相。「無容受」者，不執取義。薩婆多等，無學亦取境差別相。舊解〔指真

諦〕云：無二處所：一、所著處，二、受生處；前因後果。其義未詳。（卍續 83.448 上）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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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阿含經》中的四無量心 

釋傳法 

一、緒論 

二、四無量定釋名 

三、以慈心為本的四種觀行 

四、適應婆羅門教的世間定法 

五、修慈心的人天功德 

六、通於無漏的解脫道 

七、順於悲濟的大乘道 

八、結論  

一、緒論 

會選擇四無量定作為探討主題，是導因於研讀上印下順導師的《成佛之道》。在《成佛之道》的自序中，導師把他

寫作的宗旨寫得很清楚：「依據虛大師的開示，參考宗喀巴的菩提道次，綜合在法藏中的管窺一斑，……綜貫一切佛法，

而歸於一乘。……本書的意趣—綜貫一切佛法而向於佛道，以為序。」1[1]虛大師所開示的佛道次第，也就是即人成佛的

「人生佛教」，與宗喀巴大師的菩提道次最主要的差異，在於宗喀巴大師「以解脫道為本」的傾向，其「共下士道」以

「念死」為入道之要門，雖然彰顯了佛法超勝世間的出世教說，但是，這對於綜貫成佛的菩提道次，未免過於重視「依

聲聞乘行而入大乘」為正常道。而且，「不念死，未嘗不能熏修人天善業。這樣的下士道，雖順於厭離的二乘，但不一

定順於悲濟的大乘道。」2[2]是以，虛大師適應時代之機感，並揭示如來出世之根本意趣——「依人乘正行而趣向佛乘」，

也就是攝得五乘共法、三乘共法功德而趣入佛道，不以出離行為初學之法門，抉擇由二乘入佛或由天乘入佛，都是為根

性偏狹怯弱者旁開的方便道。 

依據虛大師「依人乘正行而趣向佛乘」之開示，並從《阿含經》當中佛對一般眾生，總是先「說施，說戒，說生天(修

定)法」3[3]，然後對能發出世善根的，才進說出世法門，導師理解到，「三福業」之意義應不僅是為求人天樂果，而是

為了保證不失人身、修人乘正行而進入佛道。因此，其中不論布施、持戒、修定，該當皆以「慈悲」為本，因為「菩薩

但從大悲生，不從餘善生」。是以，導師在《成佛之道》（五乘共法）章中強調，為避免三福業當中的定福業，得以上

生長壽天，反成為學佛的大障礙，除了應發求生人間、見佛聞法的正願外，還應該要主修「四無量定」——慈悲喜捨，

因為這與利益眾生的大乘不共法，有密接相通的地方。職是之故，筆者想藉著研讀原始佛教聖典之機會，探討《阿含經》

中有關四無量定之教說，以一窺原始佛教當中所透露大乘慈悲的訊息。 

  

二、四無量定釋名 

慈(mettA)、悲(karuNA)、喜(muditA)、捨(upekkhA)——四無量 (catasso-appama??Ayo)定，也名無量心三昧

(appamANa cetosamAdhi)、無量心解脫(appamANa cetovimutti)，又名四梵住、四梵室、四梵堂(brahmavihAra)。

在《阿含經》中並沒有記載四無量心的各別說明。據《大智度論》卷二十所列舉阿毘曇說之解釋，慈是「與樂」之意，

願眾生得到安樂，給予眾生世出世間的利益；悲是「拔苦」之意，憐憫眾生的苦難，並設法拔除其苦因，使其遠離苦惱；

「隨喜」名為喜，見眾生離苦得樂而心生喜悅，同情他人的喜樂，如自己得到一樣的快樂；捨是「心住平等」，不憶念



 

眾生對自己的恩怨而分別愛惡，是怨親平等的捨心。 

為什麼叫做無量？據《俱舍論》卷二十九載，「無量」一詞，凡有三義：(一)以無量之眾生為此四心之所緣，(二)此四心

能牽引無量之福，(三)此四心能招感無量之果。因為修習四無量心，是先觀親人，再觀無關人，後觀怨敵，從一人、少數

人、多數人，將慈悲喜捨擴充到遍十方世界的欲界眾生，願他們離苦得樂等。緣十方無量眾生，能得無量福報，所以名

為無量。 

四無量定的修法，是以「心一境性」的定為基礎，遍緣無量有情，所以是「勝解作意俱生假想起故」4[4]。修得四

禪的，即可以修習四種觀想 5[5]，四無量定之依地(修觀時所依止之定境)，據《俱舍論》卷二十九載，因為第三禪心悅安

靜、住於勝妙之樂受——「離喜妙樂」，第四禪唯是一味平等的捨受——「捨念清淨」，所以喜無量限於初二禪，其他

慈、悲、捨無量則通依四禪。或者依四無量觀想而得禪定 6[6]，但因為四無量乃為依心識作意所緣之假想觀，以有形、

有相、有狀之十方眾生為緣，故無法入四無色定 7[7]。 

三、以慈心為本的四種觀行 

在《阿含經》中，有多處提到「慈能止瞋」，如《增一阿含》說到：「當行慈心，廣布慈心，以行慈心，所有瞋恚

之心自當消除」8[8]。三種觀想對治三不善根——不淨觀治貪欲，慈心觀治瞋恚，因緣觀治愚癡 9[9]。另外，《雜阿含

經》提到修習四類觀想，對治四類煩惱：「有比丘，修不淨觀斷貪欲，修慈心斷瞋恚，修無常想斷我慢，修安那般那念

斷覺想(尋思)。」10[10]相同的教說也可在《中阿含經》見到 11[11]。佛法當中，慈心觀被列為對治根本煩惱的修法之一，

由此可見佛陀對於慈心的重視。 

其實，四無量心雖

開示為安般、無常、不淨、慈、悲、喜、捨等七行，這顯然是把慈行分為慈、悲、喜、捨四種觀行了。這有經文為證： 

「汝今羅雲( )，當修行慈心，已行慈心，所有瞋恚皆當除盡；汝今羅雲，當行悲心，已行悲心，所有害心皆

當除盡；汝今羅雲，當行喜心，已行喜心，所有嫉心皆當除盡；汝今羅雲，當行護心，已行護心，所有憍慢悉當除盡。」

12[12] 

除慢之外，瞋、害、嫉都是瞋煩惱的流類，總的來說，皆可用慈心觀來調伏。佛陀自己也說：「諸佛世尊成大慈悲，

以大悲為力弘益眾生。」13[13]「如來恆行慈(悲、喜、護)心，……如來恆有此四等心，有大筋力，有大勇猛，不可沮壞。」

14[14]所以，慈悲喜捨原本只是慈心，約義而分為四類，如觀想成就，就是四無量定。 

四、適應婆羅門教的世間定法 

四無量定綜合來說本是慈心，這慈心原就是當時印度文化所重視的往生天國的法門。如《中阿含經》有兩處記載佛

陀本生——外道仙人「善眼大師」15[15]，教其弟子修習慈心，得生梵世界，善眼更加修增上慈(慈無量定)，故命終後生

在光音天，劫成時生梵界作大梵王。還有，《增一阿含》中佛陀說道其本生： 

「昔我自念七年行慈心，復過七劫不來此世，復於七劫中生光音天，復於七劫生空處天梵天處為大梵天，無與等者，統

百千世界，三十六反為天帝釋形，無數世為轉輪王。」16[16] 

在梵天中的大梵天王，統領大千世界，是修慈心定的果報。他的淨行—克制世俗的情欲，以及慈悲博愛的精神，在

一般宗教中可說是至上的，婆羅門教即以大梵天為最尊崇之主神、創造神—梵，以「梵我一如」為最高理想，也所以婆

羅門又稱為「梵志」。 



 
 

因此，四無量定可能本來就是外道婆羅門所倡行的生天之法，據《雜阿含經》卷二十七所載，諸外道本來就修四無

量心，還因此輕蔑世尊「有何等異」17[17]。又傳說佛本生大善見王，也是修習四梵室而生梵天中的 18[18]。在《增一

阿含》中有一段經文記載，尊者阿那律自承所修的四無量定，不是世尊所教，反而是「諸天來至我所而說此義」19[19]

的。又如，梵志陀然聽從舍利弗修習四梵室，斷捨欲念，身壞命終生梵天中，佛陀問舍利弗為何不教陀然「過梵天法」(出

世法)，舍利弗回答是因為「彼諸梵志，長夜愛著梵天，樂於梵天」的緣故 20[20]。智慧第一的舍利弗，面對「見異忍異

行異」的老友梵志陀然，也難令其發起出世善根，不得不以四梵室來攝受他，而舍利弗自己還一樣是婆羅門出身的呢！

由此看來，佛陀以慈心為本的四無量來教授弟子，應是為了適應婆羅門教人天根性的定法。 

五、修慈心之人天功德 

依佛法真義說，「人間於天則是善處」21[21]，但為隨俗方便，也說生天的修行，然佛法的人天法，掃除了印度宗

教祈禱、血祭、咒術等迷妄行為，純為自他和樂的德行——施、戒、定。依功德來說，布施不如持戒，持戒不如慈悲等

定，這因為布施畢竟是身外物的犧牲，不及節制自己煩惱、與人和樂善生的持戒，然而持戒多偏重身語的行為，不如慈

悲喜捨等定，更能深化到「自淨其意」，降伏自心的煩惱，擴充對於一切眾生的同情。施、戒不如慈定功德，這在《增

一阿含》說得很清楚： 

「正使彼人作如是施，及作房舍，又受三自歸，雖有此福，猶不如受持五戒；正使彼人作如是施，及作房舍，受三

自歸，受持五戒，雖有此福，故不如彈指之頃慈愍眾生，此福功德不可稱計。」22[22] 

另外在《中阿含經》、《雜阿含經》亦有相同的教說 23[23]。 

所以釋尊開示之人天法，要生色界天以上，除了布施、持戒以外，非修慈悲喜捨四無量定或厭離的四禪八定不可。

如《增一阿含》有說到： 

「比丘當知，由此慈園生梵天上，……若能親近悲解脫心，生梵光音天，……若能親近喜園者，生光音天，……若

有人親近護(捨)者，生無想天。」24[24] 

說明修四無量定最高能生四禪無想天，而且天壽盡墮生人間後，還得生豪族國王家之大果報。同一經的卷二一中(大

正二‧頁 658 下)，世尊除了開示四無量定得度欲界外，也解釋了四無量定又稱「四梵堂」的原因： 

「有四等心，……慈悲喜護。……比丘當知有梵，……統千世界是彼之堂，故名為梵堂。比丘，此四梵堂所有力勢，

能觀此千國界，是故名為梵堂。是故諸比丘，若有比丘，欲度欲界之天，處無欲之地者，彼四部之眾，當求方便，成此

四梵堂！」 

關於慈心的殊勝功德，除了勝過布施與持戒，能生於梵天之外，還有不為諸惡鬼神所欺害的功德，如《雜阿含經》

說：「於一切眾生修習慈心，不為諸惡鬼神所欺。」「於一切眾生修習慈心，若有諸惡鬼神欲往伺求其短，不能得其間

便，正可反自傷耳。」25[25]還有，《中阿含經》有說修習慈悲喜捨四心，得諸天守護讚歎之功德 26[26]。另外，在《增

一阿含》中也說到修慈心的十一功德——現世或後世的人天樂：「臥安、覺安、不見惡夢、天護、人愛、不毒、不兵，

水、火、盜賊終不侵枉，若身壞命終生梵天上。」27[27] 

慈心不僅有如上共外道的人天功德，更有符合佛法人天乘的特殊意義——向上勝進，可直入出世大乘法。在《增一

阿含》有段重要的經文，充分說明了這點，然經文太長，茲整理如下： 



 

「當行慈心，廣布慈心，以行慈心，所有瞋恚之心自當消除。……是彼惡鬼即時消滅。……經歷七成劫敗劫，不往

來生死，劫欲壞時便生光音天，劫欲成時便生無想天上，或作梵天統領諸天，領十千世界，又復三十七反為釋提桓因，

又無數反為轉輪聖王。……身壞命終生梵天上，離三惡道，去離八難。…… 

生中正之國。……顏貌端正，諸根不缺，形體完具。……躬自見如來，承事諸佛，不樂在家，欲得出家學道，……修無

上梵行，生死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更不復受後有，如實知之。……若如來不出時，然善男子不樂在家，自剃鬚

髮，在閒靜處，剋己自修，即於彼處，盡諸有漏，成無漏行，……彼人當名辟支佛部。……吾昔日著此慈仁之鎧，降伏

魔官屬，坐樹王下，成無上道，以此方便，知慈最第一，慈者最勝法也。」28[28] 

在這段經文中，佛陀透露了一個重要的觀念——「人間勝於天上」，因為佛出人間，人間更適宜於修學佛法。修慈，

不是為了生天，而是可以保證不失人身、六根具足，生於有佛法弘揚的地方(中國)，甚至得以生逢佛世、見佛聞法修行。

就算生在沒有佛法的時代，也能因慈心無瞋故，厭離充滿諍亂憎嫉的世間，無師自修、盡諸有漏證辟支佛果。最後，佛

陀以自身經驗為證：慈心有如鎧甲，能降伏魔擾，護修道人成就無上菩提！ 

六、通於無漏的解脫道 

雖然佛陀為適應婆羅門教而說四無量定，是隨俗方便、攝受在家的人天法門，然在佛法初期，世尊顯然本著佛法不

共世間的解脫道，把慈、悲、喜、捨四定，淨化而提升為趨向涅槃解脫的甘露門，這從四無量心又稱無量心解脫 29[29]，

即可窺知端倪。而且，四無量心與初、二、三、四禪，加上四無色定，合稱為「十二甘露門」30[30]，修此可現生得無

漏智，或復有餘得阿那含。又《增一阿含》卷六說，修四無量定能於三寶成就證信，依定引發神通、漏盡通而得解脫智。

又如《中阿含經》卷三：「修慈心解脫者，不持此身往至彼世，……若有如是行慈心解脫，無量善與者，必得阿那含，或

復上得。如是悲喜心與捨俱。」31[31]在同一經的卷十八，則說先修得四禪後修四無量定，於二果必得其一 32[32]。在

《雜阿含經》卷二七則說四無量心與七覺支俱修，能得大果大福利 33[33]。 

由此可知，四無量心當然通於無漏的解脫道，但一般聲聞學者都以為：四無量心但緣有情眾生，是勝解——假想觀，是

不能契入無為性的有漏定、俗定。其實，這是聲聞佛教的偏頗，在《阿含經》中確有明白的記載，四無量心是可以體證

法性的。經中有多處將無量三昧與三三昧——三解脫門並論 34[34]，其中最重要的是，質多羅長者為尊者那伽達多說：

四種三昧(或作「解脫」) ——無量三昧、空三昧、無相三昧、無所有三昧，有差別義，也有同一義。就修持方法上來說，

四三昧實與四法印相契合而有所差別：無所有三昧與「諸行無常」印相合，對於世間的有為諸法，厭離而無所願求、離

欲解脫；空三昧與「諸法無我」印相合，從緣起諸法的相關性，了達獨存的我性不可得，而空離一切我我所見；無相三

昧與「涅槃寂靜」印相合，不取著一切相，離一切相而向於寂滅的無相界——涅槃；無量三昧則與「諸受皆苦」印相合，

觀一切有情的苦迫而起與樂拔苦的同情，憫眾生苦而達離瞋的無量心解脫。 

其實，四法印都是同一空性的開展，就「無諍」義來說，無量與空、無相、無所有，都有究竟的共同意義，同樣都

能空於貪、瞋、癡、常見、我我所見的。因為，無量是「無有限量性」，向外是遍緣有情而沒有限量，但向內諦觀時，

了達有情是相依相緣故自性不可得，唯是平等一味的法性，沒有自他間對立的限量性。所以無量三昧，即是依緣起法相

之相關性，超越相對的局限性，而契證緣起法性之平等性。與三三昧同樣是直入法性的現觀，無二無別的智證解脫。所

以，「無量即是空」，由於聲聞著重理智的智證而解脫自我，偏重厭自身苦，輕視憫念眾生的情感，這才視無量三昧為

緣世間眾生相的世俗定、有漏定。這無量三昧的真實義——慈悲與智慧交融的正觀，要到大乘的「無緣慈」，才圓滿地

開顯出來。 

七、順於悲濟的大乘道 



 
 

如前所述，無量心解脫有適應世俗與佛法不共的兩面，但在聲聞佛教中，卻被解說為純世俗的，不能趨向解脫，這

確乎是遠離了佛法的本意：解脫，絕不是與慈悲相隔礙的。例如持戒，主要是從內心的淨化而自願地持守，絕非僅是來

自外在戒條規章的約束。世尊最初也沒有制定學處（一條一條的成文法），只是說些提綱挈領的道品以策勵弟子自淨三

業，如四清淨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。到後來的制戒，也是「隨犯而制」，而佛陀也每訶責違犯者沒有慈心。僧伽的規制

是基於慈悲，護念個人道業與大眾的和樂清淨而制定的，目的不在於懲罰，是為了使「梵行久住」。 

就出家眾來說，持戒多從消極地遮止惡行來說，對在家眾則富積極地與人和樂善生的同情，不論在家戒出家戒，都

是由於「以己度他情」——經中稱為「自通之法」，而自願克制自己的情欲，進一步更積極地「護生」。所以，持戒即

是慈悲的實踐，經中常有依五八戒、十善業而說到四無量心，由於戒業清淨，同情眾生的苦迫，而引發慈悲喜捨的「無

上上人」法。所以，戒與四無量同樣是側重於離瞋的慈悲，在《增一阿含》卷十二 35[35]，將五戒與四無量並稱為「平

等福業」，與布施、七覺支合為施、戒、定三福業，即是這一意義的明證。「平等」——沒有自他的對立，淺者是以己

度他的同情，深者在緣起自他依存中感到彼此的同一，大乘所說的無緣慈、同體悲，即是這一深義的發揮。 

依大乘法說，慈悲與智慧並非隔裂的兩端。在佛法中，依智慧之淺深而把慈悲分為三類：一、眾生緣慈：不明我法

二空，緣實有之眾生而起慈心，是一般凡夫的慈愛。眾生緣慈修得慈定的，可以得生梵天。二、法緣慈：是二乘聖者的

境界，雖悟解得眾生的無我性，但卻以為法是實有的，緣依法和合的假名眾生而起慈悲。三、無緣慈：佛菩薩通達一切

法空，然空有無二，緣起的假名眾生即畢竟空，於空中即現起如幻如化的假名眾生，菩薩即在這境界上生起慈悲。無緣

慈——「即空而起慈」，不是偏證無所緣的空性，而是空有無礙、悲智平等的慈悲。 

多數小乘人，只觀察自身沒有實我，便能斷煩惱、了生死——「所作已辦」，因而認為沒有再深入觀察的必要。但

是大乘行人，卻能廣觀一切法，不但關心自己的身心，同時也關心自他之間的關係，以及眾生與世界之間的關係，一切

都是因緣所生。通達自他的相關性、平等性，而由衷生起對眾生與樂拔苦的同情，施予積極的救護行動——「以大慈悲

力弘益一切眾生」。所以，大乘的現證一切法空，是悲智無礙而平等的；大乘的慈悲，是「即入世而出世」的，從自他

和樂的悲行中去淨化自心，並從淨化自心的立場，成熟有情、莊嚴國土。這，不就是慈、悲、喜、捨四無量心的深化與

廣化嗎？ 

八、結論 

「如來恆行慈(悲、喜、護)心，……如來恆有此四等心，有大筋力，有大勇猛，不可沮壞。」36[36] 

《阿含經》當中的四無量心，透露的是從人間正行而階次佛乘的人菩薩行，是戒定慧三學的一貫完成，也統攝了學

佛的三大心要——信願、智慧、慈悲。四無量心，要從眾生的相互依存、自他體空中去理解修習，這才是大乘的四無量

心，否則，就只是世間一般的仁心普洽、愛人如己而已，算不上是菩薩行。慈、悲、喜、捨四無量，是慈悲與智慧平等

交融的正觀，不偏於世俗，也不偏於出世，而是「即入世而出世，即出世而又入世」的菩薩道。值此重視人乘正行與大

乘悲濟的時代，我們該如何地予以重視！（88.1.8 於雙林寺）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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